2017年度转移支付执行情况说明

2017年上级补助资金共计164675万元。分类别情况为：

1.返还性收入共计4372万元。其中：增值税税收返还收入662万元；消费税税收返还1万元；所得税基数返还收入147万元；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税收返还收入57万元； 营改增收入划分调整基数返还3505万元。

2.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共计79897万元。其中：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27956万元；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6074万元；结算补助收入1899万元；企业事业单位划转补助收入674万元；固定数额补助收入12128万元；重点生态功能区转移支付收入5616万元；革命老区转移支付1180万元；其他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4330万元；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转移支付334万元；基层公检法司转移支付收入790万元；城乡义务教育等转移支付收入3870万元；基本养老保险转移支付收入2143万元；城乡居民医疗保险转移支付收入4999万元；农村综合改革转移支付收入1821万元；贫困地区转移支付收入6083万元。

3.专项转移支付收入73496万元。

